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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小时内向师市气象应急办公室和行业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灾害发生属地单位必须在30分钟内向师市气象应急办公室和行业有关部门报告（干旱等非突发性气象灾害信息根据实际收集情况而定）。
（二）灾害后续情况以及气象服务（采取措施）情况随时更新续报。
（三）气象应急响应解除24小时内，受灾团场（镇）、单位要向师市气象应急办公室和行业有关部门报送信息报告终报或处置情况总结。
兵团农业农村局
汇报
团场（镇）气象指挥部核定后上报。
师市气象指挥部指挥长对灾情最终审核后上报兵团。
气象灾害发生后，受灾主体上报灾情。
师市行业有关部门

同相关行业部门一同赴灾害现场开展灾情统计和救灾指导工作。
收到受灾团场（镇）、单位上报的灾情后需立即安排专人在灾害现场和受灾团场（镇）、单位开展灾情统计和救灾工作。对受灾团场（镇）、单位上报的信息进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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